
巫山发改〔2026〕31号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巫山县609线路公交车价格调整

听证会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规定，以及《关于召开巫山县609线路公交车价格调整听证会有关事项的通告》（巫山发改〔2026〕30号）安排，现将巫山县609线路公交车价格调整听证会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定于2026年5月8日下午3：00在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五楼四会议室召开“巫山县609线路公交车价格调整听证会”，会期半天。

二、听证方案要点

当前609线路公共汽车统一执行3元票价，按照《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和《政府定价行为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成本监审结果和线路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听证方案：

方案一：按“保本微利”原则核定票价。由现行3元/人次上调至5元/人次。票价=定价成本+利润+税金，按增值税简易征收率3%计算，税金为0.15元，利润为0.30元，成本利润率约为6.6%，符合公用事业公益性的定价原则的同时使企业获得低限度的合理回报，社会接受度较高。
方案二：按“适当盈利”原则核定票价。由现行3元/人次上调至5.5元/人次。票价=定价成本+利润+税金，按增值税简易征收率3%计算，税金为0.165元，利润为0.785元，成本利润率提升为17.3%，为企业留下更为充裕的利润空间，但调价幅度过大，可能增加乘客出行负担。

三、听证人名单（共4名）

曾爱民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黄大圣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工作负责人
沈雨菡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管理工作人员

陈祖荣  巫山县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副主任

四、听证代表名单（共15名）

（一）消费者代表（6名）

1．许安军  巫山县巫峡镇巫峡路居民（高唐办推荐）

2．罗元定  巫山县大昌镇白果村村民（龙门办推荐）

3．王  浩  巫山县高唐街道净坛一路居民（县消委推荐）
4．刘  超  巫山县高唐街道平安路居民（县消委推荐）

5．汪远兴  巫山县巫峡镇净坛路居民（自愿报名）

6．张兴清  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村民（自愿报名）
（二）县人大代表（1名）

牛东林  巫山县人大代表（人大办推荐）

（三）县政协代表（1名）

周燕琼
 巫山县政协委员（政协办推荐）

（四）专家学者代表（1名）

向  东  重庆抉择律师事务所律师（县发展改革委聘请）

（五）经营者代表（1名）

饶会林  巫山县渝安公交客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县交委推荐）

（六）政府部门和有关组织代表（3名）

万  懿  巫山县道路运输事务中心综运科工作人员（县交委推荐）
吴  恒  巫山县市场监管局价监科科长（县市场监管局推荐）

袁瑞莲  巫山县财政局经建科工作人员（县财政局推荐）

（七）街道代表（2名）

梁悦铭  巫山县高唐街道松峦社区副书记（高唐办推荐）

吴  鹏  巫山县龙门街道办事处经发办工作人员（龙门办推荐）
五、听证旁听人员（共5名）

张体坤  巫山县高唐街道居民

欧阳琼  巫山县高唐街道居民

张玉珍  巫山县高唐街道居民
李燕清  巫山县城区居民
邓  兵  巫山县城区居民

六、其他事项

旁听人员、新闻媒体等参会应严格遵守会场纪律。

特此通告。

巫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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